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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通过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张小泉集团”）持有的公司 5,500,000 股股份司法拍卖事项已被法院撤回。获悉

上述情况后，公司及时向张小泉集团进行问询，并于 2025 年 7 月 3 日收到张小

泉集团出具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被撤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4），公司控股股东张小泉集团持有的公司 5,500,000 股股份将被陕西省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 10 时止（延时除

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2025 年 7 月 3 日，公司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查询获悉，因被

执行人已被受理破产重整，故暂停对上述财产的拍卖。张小泉集团同日收到陕西

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陕 01 执 123 号之四），主要

内容如下： 

在上述财产拍卖公告期间，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向陕西省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来函告知，因其已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作出（2025）浙 0111 破 56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了张小泉集团重整一案。请求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中止对有关张小泉集团的执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停止资产处置、撤回资产拍

卖、停止案款分配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

款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中止对被执行人张小泉集团持有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的5,500,000股股票[股

票简称：张小泉，股票代码：301055]的拍卖。 

本裁定立即执行。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张小泉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44,043,70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3%（占剔除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

29.09%）。同时张小泉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存在高比例质押、司法冻结或轮候

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

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相互独立。目前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本次张小泉集团司法拍卖被撤回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

影响。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上市公司稳健经营。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提供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备查文件 

1、张小泉集团出具的《关于张小泉集团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的告

知函》； 

2、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5)陕 01 执 123 号

之四）。 

特此公告。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3 日 


